汝南县人民医院家属院房屋安全鉴定项目
一、采购项目名称
汝南县人民医院家属院房屋安全鉴定项目
二、采购项目内容及要求
对我院家属楼进行房屋安全鉴定。
三、参与竞价的公司要求
1.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2.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具备年检合格有效、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副本、法人代表身份证等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
3.同时具备由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即CMA证书）和河南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的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证书，且均在有效期内；提供相关资质证明复印件，以及相关人员的资格证书原件扫描件、近6个月以来任意一个月的社保记录、劳动合同扫描件，并加盖公司公章；
4.应提供近三年来房屋安全鉴定业绩（提供合同或委托协议原件扫描件）；
5.须提供信用中国、中国政府采购网信用查询页面截图。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企业经营异常名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不得参与本项目。信息查询通道：“信用中国”网站和司地“中国政府采购网”，咨询时间为公告发布日期之后；
[bookmark: _GoBack]6.参与竞价的公司请于竞价结束前须派法人或委托人携带法人授权委托书提交以上资质资料，并进行实地勘察，否则报价无效，资质材料上交地点汝南县人民医院基建科，联系人周先生，联系电话：13939697806。
四、评估服务期限
评估服务须在30个工作日内完成，中标公司必须严格按照规定时限出具符合采购人要求的评估报告。（竞价时需提供承诺书并盖公司公章）在以上条件均满足的基础上择优选用竞价中标公司。


























